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九十學年度「暑期日語推廣教育研習班」招生計畫 
 

一、依    據：「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及「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畫實施審查要點」。 
二、目    的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為推廣日語教育，協助國民發展第二外語專長，特辦理 

日語推廣教育研習班，期能提昇國人外語程度，並強化就職之競爭力。 
三、招生班別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九十學年度「暑期日語推廣教育研習班」。 
四、招收對象：大南投地區居民對日語有興趣或已有相當程度者。 
五、招收人數：研習班依程度之不同計開設二班次，說明如下： 

一.基礎日語班：對日語有興趣者，從基礎之五十音開始。 
二.專業日語班－餐旅服務業：對五十音已熟稔，且服務於餐廳、旅館、飯 
   店及商店之從業人員。每班三十至五十人。 

六、師    資：由本校外文系及語文教學研究中心講師李淑惠老師擔任。 
七、開班日期：自90/08/21至90/09/13止。 
八、授課時間：授課時間為每週二、三、四，基礎日語班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，專業日語班

為下午二時至五時。 
九、授課時數：每班次授課時數計四週，總時數為36小時。 
十、授課地點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。 
十一、收費標準：每人4500元整。 
十二、報名及繳費方式：請以購買郵政匯票方式繳交學費(匯票抬頭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)。
購買匯票後，請於八月十七日(星期五)前將「郵政匯票」及報名表郵寄「國立暨南國
際大學建教合作暨推廣教育中心」(地址：545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一號)。 

十四、其他事項： 
  一.報到繳費若因重大傷患（需檢附醫院證明）不克於規定時間前來，可於開學前申請
延後辦理，其他原因不得申請延期。 

  二.本校同仁報名者一律八折優待。 
   三.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完成課程，恕不退費。 
   四.若因故無法開班，所繳費用全數退還。 
   五.修業期滿經教師評核及格者，由本校發給推廣教育結業證書，缺課時數達四分之 

一，不發給證書。 
十五、聯絡人：陳振源組長、鄭玉玲小姐（049-2910960轉2661、2662），傳真：049-2918700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九十學年度「暑期日語推廣教育研習班」報名表 

報名班別：□－基礎日語班                □－專業日語班 
填表日期：90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90年  月   日 

姓 名  
出 生 
日 期 
      

身 分 證
字 號 
          性 別  

服 務 
單 位 
 職 稱  

最 高 
學 歷 

大學（學院）        學系（組） 
專科學校    年制      科（組） 

住 宅 電話  傳真  

辦 公 電話  傳真  

請貼一吋 
脫帽半身 
照片一張 

住 宅 
地 址 

                縣              市區              里                  路 
             市              鎮鄉              村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段            巷        弄        號        樓 

 


